
 

 

文明城市创建如何“催生”企业“道德血液”？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的分析

王雅莉，侯林岐，朱金鹤
（石河子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摘　要：文章基于 2009−2019 年中国地级市数据与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

分模型分析了文明城市创建如何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基础回归结果表明文明城市创建能够

促进试点城市的企业社会责任提升。文章在“大河文明”视角下选用中国三大河流沿岸城市作为工

具变量来缓解内生性问题，并在稳健性检验的基础上证明了核心结论的可靠性。作用机制的分析结

果表明政府、企业与社会均是文明城市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主体，参与文明城市创建能够通过

增强政府环境规制，优化企业高管素质与改善社会信用环境三条路径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区域层面上，经济发达区域与法制环境健全区域的提升效果更强。在企业层

面上，国有企业与内部控制无缺陷的企业更容易提升社会责任承担。文章的研究既为城市文明与企

业道德的关系探索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多元主体共治提供了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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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物质需要得到不断满足。步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精神文化

需求日益凸显，“知礼仪，知荣辱”的社会文明风尚逐步形成。在向往文明和追求共情的社会氛

围下，公众更喜欢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比如，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爆发之初，阿里巴巴、格力电

器、腾讯等众多企业的捐赠赢取了广大群众的信任。河南汛情之后，鸿星尔克等国潮品牌的捐赠

掀起“非理性消费”浪潮并俘获了消费者的忠诚度。

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是企业道德水平的体现，而企业道德水平是社会文明程度的展现。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

标，强调让文明理念融入日常生活，把价值要求植入群众心中。同时，伴随着人民对社会文明提

升的迫切需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导向也由经济、法律的单一维度向涵盖经济、环境与社

会的综合维度转变（肖红军等，2021）。近些年来，政府多次强调在道德、文化的影响下社会力量

通过自愿捐赠、慈善事业等方式开展济困扶弱的行为，呼吁着企业遵循道德准则，主动承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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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那么，是否处于文明和诚信氛围下的企业更能秉持向善和乐施的道德标准，进而更好地履

行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问题值得探究并具有现实意义。

城市是社会文明发展的空间载体，而当下针对城市文明程度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研究较

为缺乏。已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探究主要围绕利益驱动与制度驱动双重视角。一方

面，从利益驱动的视角来看，谋取利润是企业经营活动的首要目的，而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

经营活动的开展。印象管理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指出，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来讲具有诸多利益

优势，包括获得声誉资本并塑造品牌价值（贾兴平和刘益，2014），提升企业绩效并增强企业信心

（祝丽敏等，2021）和取得税收优惠并吸引高素质员工流入等（张麟等，2017），这促使企业在利益

最大化下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从制度驱动的视角来看，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内的

制度环境被认为是影响微观企业运营管理的主要因素。其中，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法律制度、激励

制度、评价制度以及监督惩戒制度（阳镇等，2021）。近些年来，伴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儒家文

化（邹萍，2020）、商帮文化和革命文化（彭晓等，2020）等中国特色精神文明的非正式制度成为了

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话题的研究热点。学术界普遍认为文化具备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对各类市场

主体的经济决策均有着重要影响，是个体行为差异的决定因素之一（Ho 等，2012；张维迎，2013）。

以儒家文化为例，邹萍（2020）指出“达则兼济天下”等儒家思想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契合，能够从

道德层面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而文明是文化的发展结果与高级形态，却少有学者关注到

文明发展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文明建设

尚处起步，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机制，较少关注以道

德为依托的文明力量。而文明发展程度的维度较广，学术界并未统一评价标准，难以精准地量化

区域范畴下的文明发展程度。

文明城市创建为探索城市文明程度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契机。一方面，文明

城市品牌是反映中国城市文明程度的较高荣誉，能够全面地代表城市的文明发展程度。文明城

市旨在建设市民整体素质与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逯进等，2020），强调经济、政治、生态和精神文

明的协调发展（朱金鹤等，2021），其出发点与实践点均体现了区域文明发展的特征。另一方面，

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比较全面，测评方式与考核制度也比较严格，能够充分地反映城市的文明发

展程度。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包含 7 大项、37 个子项和 119 个小项的基本指标，测评方式采用听取

汇报、问卷调查、网络调查、实地考察等系统方法（徐换歌，2020），在考核制度上具有海选制度和

复查制度。基于此，文章将文明城市创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在城市区域范畴下探究文明城市

创建如何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

文章研究结论的边际贡献在于：（1）在研究视角上，学术界较少研究区域文明发展与企业社

会责任的关系，而文章证明了文明城市创建能够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感，拓宽了外部制度环境对

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研究维度。（2）在研究深度上，文章探索了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

影响机制，从政府、企业和社会层面发现了政府环境规制、企业高管素质和社会信用环境三条重

要作用路径。另外，文明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扩散型公共政策的典型代表，但学术界较少关注政

策扩散对于试点区域政策效果的进一步影响。而文章在进一步探讨中论证了文明城市试点政策

的扩散会增强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效果，促使试点城市企业围绕社会责任展开

“逐顶竞争”。（3）在研究方法上，文章通过双重差分法识别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

响，为缓解试点政策的内生性问题，从“大河文明”视角选择黄河、长江与珠江三大河流沿岸城市

来构造工具变量，为克服内生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文章剩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节是文明城市创建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机理分析与研究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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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第三节是研究设计；第四节是实证结果分析；第五节是作用机制检验；第六节是异质性分析；

第七节是试点政策扩散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拓展性探讨；第八节是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明城市创建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分析

文明对社会发展最根本性的影响在于对理想信念、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的塑造，城市文明

程度的提升会重塑政府、企业与社会整体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其一，城市文明发展能革新政府的

治理观，提升各级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供给。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有赖于政府治

理观的完善。城市文明程度越高，其制度规则的理念、制度治理的成效也会越高（刘世军，2019）。

另一方面，民主、科学、规范的外部制度供给会促使企业塑造新的组织文化、组织结构与组织惯

例，进而推动企业走向社会价值共享（肖红军等，2015）。其二，城市文明发展能够培养企业的义

利观，提升企业家与高管对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在动力。利他主义认为，企业家纯粹的道德修养或

企业内部的伦理文化能够驱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刘柏和王一博，2020）。美德论者认为诚信、友

善、公正等道德观念是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核心要素与内驱力（解本远，2018）。此外，以儒家文

化、革命文化等为代表的精神文明均能够影响企业家的价值观，从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邹萍，

2020；彭晓等，2020）。其三，城市文明发展能培育公众的价值观，提升社会整体对企业社会责任

的监督约束。文明发展能塑造公众关于公平正义、共情友善的价值观，激发公众的权利意识与责

任意识以及对企业责任履行的监督意识。在此基础上，公民的价值观能够凝聚形成的社会共识，

并通过媒体、网络等渠道来引导社会舆论，在声誉机制下对企业行为形成约束。Miller（2006）、

Hoppe 等（2013）均曾指出社会监督具有基础广泛、渠道众多与成本低等诸多优势，可以缓解政府

和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约束企业的税收遵从、慈善捐赠和环境治理。

文明城市创建以提升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而参与文明城市创建能够营造有利于企业社会

责任承担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环境。文明城市创建旨在建设市民整体素质与文明程度较高的城

市，其测评体系包含了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民主公正的法治环境、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健康

向上的人文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扎实有效的创建活动等七大项

基本指标，并以城市精神文明创建情况为特色指标（姚鹏等，2021）。在文明城市创建之下，企业

作为城市综合治理的主要对象，所面临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均将改变。从正式制度环境

来讲，一方面受到地方政府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的决策影响，企业将在制度层面上被要求减低污

染排放，规避负面事件，整顿行业风气与增加社会贡献。另一方面，为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比如

财政补贴政策、税收减免政策等，企业有动机与政府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Li 等，2019），进而主动

承担社会责任。从非正式制度环境来讲，文明城市创建以城市精神文明创建为特色指标，强调营

造廉洁高效、公平诚信与健康向上的社会思潮。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下，政府的治理能力、公众的

监督意识与企业的道德修养均将得到提升，进而使试点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得到提升。综上

所述，文章提出研究假说。

假说 1：参与文明城市创建有利于提升试点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二）文明城市创建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机制分析

1. 政府环境规制

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对生态文明的发展要求会促使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力度，而环境

规制力度增强会使企业承担环境责任。一方面，文明城市评比能够引导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

力度。文明城市测评的主要指标包含城市空气污染指数等。徐换歌（2020）认为文明试点通过强

  2022 年第 6 期

•  66  •



化环境规制提升了城市环境质量。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力度提升有助于企业承担社会

责任。企业是污染治理的主要对象，文明城市的实践过程中地方官员会针对企业排污制定相应

的激励约束机制与污染惩罚措施，并将硬性环境考核任务逐级分解（逯进等，2020），这会使企业

落实污染治理并履行环境责任，而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是企业社会责任提升的重要维度。

2. 企业高管素质

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对城市品牌的树立会吸引高素质人才向辖区企业汇聚，高素质的企业

管理者更倾向于做出承担社会责任的战略决策。一方面，文明城市品牌能吸引高素质人才去试

点城市就业。城市文明程度是地区治理能力的体现，而以学历水平为代表的高素质人才更青睐

于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更好的城市（张海峰等，2019）。而“全国文明城市”作为含金量较高的城

市品牌，能够向具有迁移意愿的劳动力传递信号（朱金鹤等，2020）。另一方面，高管素质提升对

企业社会责任的正面作用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Waldman 和 Siegel，2008；李冬伟和吴菁，

2017）。高层梯队理论表明，高管团队是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决策者，其教育差异对社会责任行

为的履行具有重要影响（李冬伟和吴菁，2017）。“烙印理论”表明特定阶段的环境特征将会对个

体的后续行为产生持续影响，高管的教育经历也会影响其责任观念和经营理念（Marquis 和

Tilcsik，2013）。因此，企业高管学历越高，其个人素质也可能越高，就会越重视社会口碑和个人声

誉，也更倾向于发挥个人价值来回报社会。李冬伟和吴菁（2017）、曹越和郭天枭（2020）均指出具

有较高学历的高素质管理者更会关心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倾向于积极推动企业承

担社会责任从而避免企业负面事件对个人声誉的不利影响。

3. 社会信用环境

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对社会信用环境的改善会降低市场道德风险与不确定性因素。一

方面，文明城市评比有利于城市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信用环境。具体考核指标涉及市民对

政府诚信的满意度等，因此参与文明城市评比的过程也是社会信用环境塑造的过程。另一方面，

社会信用环境作为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基础，具有激发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功能（He，2020）。企

业所处的社会信用环境越好，其越会承担社会责任，从而实现价值互惠（阳镇等，2021）。这是由

于可靠的信用环境会降低交易行为的道德风险。同时，良好的信用环境有助于企业与利益相关

方通过风险分担、价值共享等方式开展合作。此外，社会信用环境改善也有益于塑造具有道德属

性的企业文化，引导员工的价值取向以及增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驱动力。曹雨阳等

（2022）指出社会信用改善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正向影响。综上所述，文章提出研究假说。

假说 2：在文明城市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中，政府、企业与社会都是参与主体，而文明城市

创建能够通过增强政府环境规制，提高企业高管素质与改善社会信用环境三条路径来提升试点

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在研究对象上，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文章将研究的时间范围固定在 2009−2019 年，以第三

批、第四批与第五批①文明城市试点所在的 A 股上市企业作为实验组，并删除了第一批和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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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三个批次文明试点的公布时间分别为 2011 年 12 月、2015 年 2 月与 2017 年 11 月。文章将获批时间是当年上半年的，设定当年开

始拥有“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获批时间是当年下半年的，设定下一年开始拥有“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故而设定政策虚拟变量的第三批时间

为 2012，第四批时间为 2015，第五批时间为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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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试点城市所在企业的样本以避免其他批次干扰，最终共计以 86 个地级市①所在企业为实验

组，其他未获得称号的城市企业作为对照组。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来研究文

明城市创建对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并控制了企业与年份固定效应。设置基础回归模型，如式

（1）所示。

CS Ri,t = a0+a1DID j,t +
∑

Controli, j,t +
∑

Firmi+
∑

Yeart +εi,t （1）

其中，i、j 和 t 分别表示企业、城市和时间；CSRi,t 表示被解释变量，即企业社会责任承担；DIDj,t 为

文章的核心解释变量，代表如果企业 i 所在的城市 j 在 t 年开始拥有文明城市称号，则 t 年和 t 年

以后均设置为 1，其余设置为 0；∑Controli,j,t 为企业层面与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Firmi 和 Yeart 为

企业和年份的虚拟变量；εi,t 为模型不可观测的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CSR）。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基

于企业财务指标来代表，比如每股社会贡献值与企业慈善捐赠；另一类是基于第三方机构的评

价。基于对衡量指标权威性、普适性的考虑，文章参考贾兴平和刘益（2014）、刘柏和王一博（2020）

的研究，以上交所在 2008 发布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中所定义的每

股社会贡献值来度量企业社会责任。参考步丹璐等（2021）的研究，以企业慈善捐赠变量来衡量

企业社会责任，从而进行稳健性检验。关于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具体测度如下所示。

每股社会贡献值 =（净利润+所得税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应付职工薪酬−
上期应付职工薪酬+财务费用+捐赠−排污费与清理费）/
［（期初总股数+期末总股数）/2］

（2）

解释变量为文明城市虚拟变量（DID）。根据“中国文明网”所公布的名单，企业所在的城市

在当年与以后年份拥有“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则定义为 1，反之为 0。中介变量为政府环境规制

（Pollution）、企业高管素质（Edu）和社会信用环境（Trust）。文章从政府、公众和企业三个层面表现

社会文明对市场参与主体的影响。在政府环境规制的测度上，参考石大千等（2019）的环境污染

综合指数来衡量城市环境控制严格程度。指标构建如公式（3）所示，k 代表污染物排放种类，包含

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及工业烟尘排放三种。Pjk 表示第 j 个城市污染物 k 的排放量，Pvjk 则是

第 j 个城市污染物 k 相对全国平均水平的排放指数，Polj 是第 j 个城市三种污染物平均排放相对

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综合指数，该指数高则表示城市 j 的三种污染物排放在全国范围内相对较高，

即该地区环境规制力度较差。在企业高管素质的考察上，结合李冬伟和吴菁（2017）的研究，采用

高管平均学历水平来代表企业高管素质，参考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测度方法，设置博士劳动者为

23 年，研究生为 19 年，大学为 16 年，高中（包括中专）为 12 年，初中 9 年和小学 6 年，计算方法为

i 企业所有高管的教育年限总和除以高管人数。在社会信用环境的衡量上，参考阳镇等（2021）的

研究，采用《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蓝皮书》中的方法来衡量地级市的社会信用环境。

Pv jk = P jk/
∑n

j=1

P jk

n
，Pol j =

Pv j1+Pv j2+Pv j3

3
（3）

控制变量：文章从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来考虑控制变量。企业层面上，选择企业规模（Size）、

企业成长性（Growth）、企业经营现金流（Cf）、企业股权集中度（Large）、企业年龄（Age）和企业资产

负债率（Lev）作为控制企业社会责任的协变量，分别采用企业资产总额的对数、营业收入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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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章只以地级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剔除掉了北京、上海、天津与重庆四个直辖市的企业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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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除以总资产的比值、前十大股东持股占比（%）、样本年度减去企业注册年度的值、年末

总负债除以总资产的比值。在城市层面上，选择工业程度（Industry）、创新能力（Patent）、文化底蕴

（Culture）、开放程度（Fdi）、财政科教偏好（Fsd）和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作为控制企业社会责任

的协变量，分别采用城市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专利授权总量（万件）、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亿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亿美元）、政府科教支出除以财政支出总额的比值、年末金融机构人

民币各项贷款余额除以 GDP 的比值来衡量。

（三）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文章选择 2009−2019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与地级市数据进行匹配，对上市公司层

面的数据均进行了 1% 的 Winsorize 处理，并剔除了金融类公司、ST 公司和数据缺失严重的公

司。其中，企业数据来自于 CSMAR 数据库，文明城市名单来自于“中国文明网”，专利授予总量

数据来自于 CNRDS 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而社会信用环境数据来自于《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

境指数蓝皮书》以及其他城市层面数据来自于《城市统计年鉴》。表 1 是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分类 变量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CSR 企业社会责任 10 349 1.330 1.126 0.003 6.395

解释变量 DID 是否入选文明城市 10 349 0.439 0.496 0.000 1.000

中介变量

Pollution 政府环境规制 10 349 1.161 1.047 0.006 36.065

Edu 企业高管素质 10 349 17.050 1.843 6.889 23

Trust 社会信用环境 10 349 72.588 3.868 63.998 80.822

控制变量

Size 企业规模 10 349 22.184 1.169 19.983 25.421

Growth 企业成长性 10 349 0.131 0.280 -0.610 1.378

Cf 企业经营现金流 10 349 0.172 0.119 0.017 0.606

Large 企业股权集中度 10 349 57.521 15.175 22.600 88.370

Age 企业年龄 10 349 16.640 5.580 4.000 31.000

Lev 企业资产负债率 10 349 0.434 0.202 0.055 0.876

Industry 城市工业程度 10 349 45.878 9.657 13.570 89.750

Patent 城市创新能力 10 349 1.361 1.707 0.011 8.942

Culture 城市文化底蕴 10 349 0.526 0.614 0.009 2.614

Fdi 城市开放程度 10 349 19.816 22.223 0.019 89.803

Fsd 城市科教偏好 10 349 0.206 0.040 0.106 0.289

Finance 城市金融发展 10 349 1.534 0.933 0.165 9.570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础回归结果分析

文章假设 1 的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第（1）列为控制时间和企业效应，不加控制变量的非稳

健标准误估计结果。第（2）列为控制时间和企业效应，不加控制变量的稳健标准误估计结果。第

（3）列、第（4）列是在第（2）列的基础上逐步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估计结

果。基础回归结果表明，参与文明城市创建有利于提升试点城市企业的社会责任。表 2 第（1）

−（4）显示，无论是否采用稳健标准误和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文明城市创建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感

的提升在 1% 或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说明文明城市政策的实施能够使试点城市企业的

每股社会贡献值相对于非试点城市企业提升 0.096 个单位。原因可能是文明城市创建有益于正

式制度环境与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完善。政府将完善制度法规，公众媒体将提高对企业社会责任

王雅莉、侯林岐、朱金鹤：文明城市创建如何“催生”企业“道德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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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的声诉与监督，而企业以良好道德为属性的内部文化逐步形成，进而提高了企业的社会责

任（肖红军等，2015）。
 

表 2    基础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DID
0.084*** 0.084** 0.100*** 0.096***

(3.312) (2.120) (2.709) (2.644)

Size
0.358*** 0.357***

(9.065) (9.029)

Growth
0.544*** 0.547***

(15.237) (15.286)

Cf
0.766*** 0.759***

(6.036) (5.923)

Large
0.005*** 0.005***

(3.518) (3.360)

Age
0.022 0.019

(0.659) (0.588)

Lev
−0.061 −0.060

(−0.487) (−0.484)

Industry
0.032*

(1.873)

Patent
0.006***

(2.880)

Culture
0.086***

(2.799)

Fdi
0.003**

(2.276)

Fsd
0.880*

(1.655)

Finance
0.010

(0.656)

cons
1.142*** 1.142*** −7.248*** −7.626***

(40.553) (31.970) (−7.738) (−8.092)

年份、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0 349 10 349 10 349 10 349

R2 0.015 0.015 0.145 0.149

　　注：*、**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水平下显著，圆括号内为t值，下表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双重差分法对全国文明城市政策进行评估的重要前提是结果变量在处理组与控制组

之间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因此，文章采用事件分析法，对各城市的企业受到政策冲击年份以及该

年份之前的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检验，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CS Ri,t =β0+β1DID−3
j,t +β2DID−2

j,t + · · ·+β7DID3
j,t+∑

Controli, j,t +
∑

Firmi+
∑

Yeart +εi,t

（4）

DIDj,t
±n 为代表文明城市创建这一事件的虚拟变量，当处理组城市在获批试点之前的第 n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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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DIDj,t
-n 取值为 1，当处理组城市在获批试

点 之 后 的 第 n 年 时 ， DID j , t
n 取 值 为 1， 否 则

DIDj,t
±n 取 0。控制变量与模型（1）一致。文章

采用图示方法报告了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

图 1 是在 95% 的置信区间下文明城市创建对

企业社会责任的回归系数。

结果表明，在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前，参数

β1、β2 和 β3 的估计值均为负且不显著，即处理组

和对照组之间的变化趋势并没有显著差异，说

明研究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在被评为文明城市之后，参数 βn 的估计值开始显著为正，并在成为试点

后的第 3 年至第 4 年间有大幅度上升。这表明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促进作用，且处理

组在被评为文明城市的第 3 至 4 年间，企业社会责任呈现增进趋势。其原因可能是文明城市每隔

3 至 4 年会纳入新批次试点并对已有试点进行复查，这会提升试点城市整体的内部竞争程度并强化

已有试点城市的治理力度。因此，在第 3 至 4 年间文明试点城市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大幅提升。

（三）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估计。文明城市的评比可能并非完全的外生事件，这会导致反向因果关系，产生

内生性问题。因此，文章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并选择大河沿岸城市为工具变量。黄河文

明、长江文明与珠江文明是中国“大河文明”的典型代表。其中，黄河与长江被称为“母亲河”，是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摇篮，而珠江则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源头。基于此，我们手动整理了三大

河流的沿岸城市①作为“大河文明”的虚拟变量，参考曾婧婧和周丹萍（2019）的处理方式，将其与

时间变量的交乘项来构造面板数据的工具变量（IV）。从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来看，大河流域土地

肥沃，灌溉便利，这赋予了沿岸城市辉煌灿烂的古代经济文明（Feng 等，2019）。目前，河流也发挥

着水源供给、物资运输、生态美化等功能。可见，处于三大河流沿岸的城市更具备发展城市文明

的历史基础与先天优势。从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来看，近些年来以自然地理条件或历史既定事实

来作工具变量的方法得到了学术界广泛认可，而三大河流沿岸城市作为一种自然地理条件与历

史可能不会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产生影响。

表 3 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2）列为 2SLS 的第一阶段回归结

果，被解释变量为文明城市的政策变量，结果表明工具变量对文明试点的系数估计值在 1% 的显

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并且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第（3）−（4）列为 2SLS 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社会责任，结果显示文明城市的政策效应在 1% 或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

著，表明文明城市创建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即基础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3    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检验结果（2SLS）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 （2） （3） （4）

IV
0.657*** 0.631***

（79.741） （68.968）

DID
0.121** 0.139***

（2.364） （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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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图

王雅莉、侯林岐、朱金鹤：文明城市创建如何“催生”企业“道德血液”？

① 黄河沿岸共 33 个地级市，长江沿岸共 28 个地级市，珠江沿岸共 14 个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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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排除其他政策。为避免类似或相关政策实施所产生的政策叠加效应，文章通过排除其他

政策干扰来考察文明城市对企业社会责任提升的净效应。文章主要从经济文明、生态文明、精神

文明三个层面选择了五个政策来排除可能存在的干扰。第一，选择了创新型城市与智慧城市创

建作为经济文明层面的政策代表。第二，碳排放与污染排放是环境治理面临的两大难题，故而选

择了低碳城市创建与中央环保督察作为生态文明层面的政策代表。第三，与精神文明层面贴近

的试点政策除文明城市外并不多见，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通常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且具

备弘扬保护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涵，故而选其作为精神文明层面的政策代表。在处理方式上，文章

在公式（1）的基础上依次将创新型城市（CX）、智慧城市（ZH）、低碳城市（DT）、中央环保督察（ZD）

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LW）五种政策设置为虚拟变量纳入回归，来评估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社会

责任感提升的净效益，五种政策的变量设定方法与文明城市的政策虚拟变量（DID）的设定方法

一致。

回归结果表明，全国文明城市政策能够独立于其他政策之外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提升作

用。从表 4 第（1）−（6）列的 DID 系数估计值可以看出，在纳入五种政策后，文明城市政策对企业

社会责任感的影响仍在 1% 或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从其他政策系数估计值可以看出，

仅低碳城市政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首先这表明文章的

核心结论具有稳健性，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不受其他政策的干扰。其次，结果说

明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是生态、经济、精神与制度的四个层面的综合作用结果，

单独某个层面的政策并不能对企业社会责任起到良好的促进效果。最后，结果表明低碳城市政

策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推动效果。

 

续表 3    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检验结果（2SLS）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 （2） （3） （4）

cons
0.449*** 0.577** 0.895*** −8.333***

（28.616） （2.533） （21.282） （−13.45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0 349 10 349 10 349 10 349

Kleibergen−Paap−LM 1 123.30*** 1 270.33***

Kleibergen−Paap−Wald−F 4 756.60[16.38] 6 357.98[16.38]

　　注：方括号内为Wald−F检验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

表 4    排除其他政策

经济文明 生态文明 精神文明
五种政策

创新型城市 智慧城市 低碳城市 中央环保督察 历史文化名城

(1) (2) (3) (4) (5) (6)

DID
0.096*** 0.093** 0.094*** 0.095*** 0.096*** 0.094***

(2.666) (2.576) (3.935) (2.629) (2.654) (3.832)

CX
−0.013 −0.016

(−0.243) (−0.472)

ZH
0.034 0.029

(0.855) (1.086)

DT
0.050* 0.046*

(1.768) (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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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1

3. 安慰剂检验。①参考周茂等（2018）的检验思路，对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通过反事实方法进

行间接性检验。根据公式（1）可以得出 系数估计值的表达式为公式（5）所示。

⌢

α1 = α1+γ
cov(DID jt，εi,t|Controli, j,t)

var(DID jt|Controli, j,t)
（5）

⌢

α1

⌢

α1

⌢

α1

其中，γ 为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若 γ=0 则表示 无偏。文章通过随机模

拟产生的虚拟变量代替 DIDjt，若此时虚拟变量估计结果 为 0 则可反推 γ=0，即不存在不可观测

的遗漏变量影响模型估计结果。具体来讲，文章在 2012 年的第三批、2015 年的第四批与 2018 年

的第五批当中随机抽取了 23 个、28 个与 35 个地级市试点样本，并重复随机过程 500 次，得到

的密度函数。结果表明随机估计系数的均值相较于基础回归结果已经非常接近于 0。并且随

机估计系数的分布以 0 为中心，基本服从正态分布，标准差小于 0.01，这意味着 γ=0。以上结果说

明不存在遗漏变量影响政策评价的情况，文章的基础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4. 其他稳健性检验。（1）PSM-DID 估计。文章以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变量，通过 logit 模型采用

“卡尺匹配”方法进行假设检验，得到匹配后的样本 9 963 个。在此基础上依据匹配结果对模型

进行估计。（2）替代变量法。文章参考步丹璐等（2021）的研究，更换被解释变量为社会慈善捐赠

额进行重新估计。（3）联合固定效应。文章在公式（1）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省份和时间联合效

应、行业和时间联合效应。（4）子样本检验法。文章在剔除掉经济发展与城市规模排名前 5% 与

倒数 5% 的城市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表明 DID 系数估计值均在 1% 或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

向显著。

五、作用机制检验

基础回归结果验证了文章的假说 1，那么文明城市创建通过哪些路径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

这是还需探讨的问题。为验证假说 2，文章从政府、企业与社会层面分别选择中介变量，参考朱金

鹤等（2021）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公式（6）和（7）所示。

Mi, j,t = δ0+δ1DID j,t +
∑
δ2Controli, j,t +

∑
Firmi+

∑
yeart +εi,t （6）

CS Ri,t = ρ0+ρ1DID j,t +ρ2 Mi, j,t +
∑
ρ3Controli, j,t +

∑
Frimi+

∑
yeart +εi,t （7）

 

续表 4    排除其他政策

经济文明 生态文明 精神文明
五种政策

创新型城市 智慧城市 低碳城市 中央环保督察 历史文化名城

(1) (2) (3) (4) (5) (6)

ZD
0.049 0.051

(1.234) (1.402)

LW
−0.024 −0.029

(−0.275) (−0.532)

cons
−7.626*** −7.628*** −7.627*** −7.615*** −7.610*** −7.596***

(−8.093) (−8.081) (−16.572) (−8.084) (−8.040) (−16.44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0 349 10 349 10 349 10 349 10 349 10 349

R2 0.149 0.149 0.149 0.149 0.149 0.150

王雅莉、侯林岐、朱金鹤：文明城市创建如何“催生”企业“道德血液”？

① 限于篇幅，安慰剂检验和其他稳健性检验分析图表省略，读者若是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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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 j,t 是中介变量，包含政府环境规制（Pollution）、企业高管素质（Edu）与社会信用环境（Trust）

三个。其他变量与基础回归中保持一致，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如果 δ1、ρ1 和 ρ2 均显著，且 ρ1 与

公式（1）中 α1 相比估计系数与显著性大小均有所下降，则可证明中介变量在文明城市提升企业

社会责任中承担了部分中介作用。作用机制检验结果的具体阐述如下。
 

表 5    中介效应检验

CSR
政府环境规制 企业高管素质 社会信用环境

Pollution CSR Edu CSR Trust CSR

(1) (2) (3) (4) (5) (6) (7)

DID
0.096*** −0.095*** 0.075** 0.017** 0.079** 0.253** 0.093**

(2.644) (−2.766) (2.242) (2.173) (2.397) (2.083) (2.568)

Pollution
−0.020*

(−1.885)

Edu
0.011*

(1.787)

Trust
0.012*

(1.699)

cons
−7.626*** 1.390** −5.359*** 14.762** −7.338*** 68.655*** −7.827***

(−8.092) (2.476) (−7.448) (17.192) (−8.041) (37.226) (−14.11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0 349 10 349 10 349 10 349 10 349 10 349 10 349

R2 0.149 0.223 0.273 0.070 0.247 0.578 0.150
 
 

第一，文明城市创建的过程是政府治理提升的过程，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对环境规制的强化

有益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表 5 第（2）列显示文明城市政策对城市污染排放的影响在 1% 的显著

性水平下负向显著，表明文明城市评比能有效引导地方关注点向公共治理倾斜，增强地方环境

规制力度（姚鹏等，2021）。第（3）列显示文明城市政策与政府环境规制同时纳入回归模型后，两

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在 5% 或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且 DID 的系数估计值与显著

性水平相比于第（1）列均有下降。说明企业是污染治理的主体，而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强会促使企

业履行环境责任，进而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龙文滨等，2015）。第二，文明城市创建的过程是

企业人才汇聚的过程，参与文明城市创建提高了高管素质，这有益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表 5 第

（4）列显示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高管素质的影响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说明文明城市

品牌能够吸引高素质人才在试点城市聚集，进而为企业高层提供高水平的人才市场（朱金鹤等，

2020）。第（5）列显示文明城市政策与企业高管素质同时纳入回归模型后，两者对企业社会责任

的影响在 5% 或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且 DID 的系数估计值与显著性水平比第（1）列均

有所降低。说明受教育水平高的高管更重视道德修养和声誉要求，这有益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曹越和郭天枭，2020）。第三，参与文明城市创建会改善信用环境，这有益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表 5

第（6）列显示文明城市创建对社会信用环境的影响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说明文明城

市创建在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信用环境上取得了成效。第（7）列显示文明城市政策与社会信用

环境同时纳入回归模型后，两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在 5% 或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

且第（7）列 DID 的系数估计值与显著性水平比第（1）列均有所降低。说明良好的信用环境能够促

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曹雨阳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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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异质性分析
①

（一）区域层面异质性

1. 经济发展异质性。文章以各城市平均每年的人均 GDP 的中位数为标准，将样本划分为发

达经济区和欠发达经济区两组后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的文明试点城市对企业

社会责任的系数估计值与显著性水平均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

优秀企业较少，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需要消耗企业内部资源，需要以经营绩效作为基础（王爱群

和刘耀娜，2021），这些企业可能难以承担社会责任。

2. 法制环境异质性。以法律制度为代表的正式制度是公共政策推行的保障，也是规范经济

主体行为边界以及减少外部性与机会主义行为的基础（阳镇等，2021）。文章以王小鲁与樊纲编

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法律制度环境指数”为区域法制环境的代表，按照法制

环境年均值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法制水平区与低法制水平区后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表明高

法制环境组的系数估计值与显著性水平均大于低法制环境组。这可能是由于地方法制越健全，

政府治理能效就越高。同时，法制环境越差的地区，企业的法律意识也会相对薄弱，可能出现经

营违规与不守诚信等情况（彭晓等，2020）。

（二）企业层面异质性

1. 企业性质的异质性。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高管面对企业战略决策时存在首要目标的差

异性。文章按照企业产权性质将样本划分成国有和非国有两组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

政策效应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非国有企业并不显著。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国有

企业最先受到创建文明城市政策的影响，也会成为文明城市创建的执行者（石大千等，2019）。

2. 内部控制的异质性。文章将企业内部控制分为存在缺陷和不存在缺陷两组进行回归。结

果表明文明城市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效应对于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并不显著，对于内部控

制不存在缺陷的企业来说，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内部控制制度完善

有益于企业在经营中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而内部控制体系健全可以很好地监督和约束经理

人，抑制其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曹雨阳等，2022）。

七、进一步探讨
②

文明城市创建具有“先试先行，由点至面”的特征。伴随着试点政策扩散，即文明城市试点

队伍不断壮大，这会带来政策效应的强化还是弱化？此问题的回答是论证文明城市政策的扩散

价值，判别扩散型政策优势的关键。基于此，文章进一步探究试点政策扩散和文明城市创建与企

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文章构建构造文明城市试点政策扩散变量，来考察政策扩散的影响。

根据文明城市各批次试点来对政策扩散变量（PD）动态赋值：以省内拥有的试点数量，试点城市

占比来衡量试点政策扩散的数量（Quantity）。以省份内拥有的试点城市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均值

来衡量试点政策扩散的质量（Quality）。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文明城市试点政策扩散变量并

构建模型，如公式（8）所示。p 表示省份，其他变量定义与上文一致。

CS Ri,t =σ0+σ1DID j,t +σ2PDp,t +σ3DID j,t ×PDp,t +
∑

Controli, j,t+∑
Firmi+

∑
Yeart +εi,t

（8）

王雅莉、侯林岐、朱金鹤：文明城市创建如何“催生”企业“道德血液”？

① 限于篇幅，分析表格省略，读者若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② 限于篇幅，分析表格省略，读者若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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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分析结果，在两种政策扩散数量的构造方法下，DID×Quantity 的系数估计值在 1% 或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政策扩散质量即 DID×Quality 的系数估计值也在 1% 的显著性水

平下正向显著。表明在文明城市试点政策扩散下，省内试点数量增加与试点质量提升均会强化

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企业在这场文明治理中迫于政府规制与社会舆论的

制度压力，会围绕社会责任承担展开“逐顶竞争”。

八、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用 2009−2019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与地级市数据匹配，从而构造非平衡面板，并

通过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文明城市创建如何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表明：第一，参与文明

城市创建能够促进试点城市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第二，文明城市的创建过程是政府治理的提

升过程、企业人才的聚集过程和社会信任的塑造过程，参与文明城市创建能够通过增强政府环

境规制，提高企业高管素质与改善社会信用环境三条路径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第三，文明城市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效果会受到区域层面与企业层面因素的影响。经济发达地区的政策效应

强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法制环境健全地区强于法制环境落后地区。国有企业的政策效应强于

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无缺陷企业强于内部控制有缺陷企业。第四，文明城市试点政策的扩散会

增强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效果，促使试点城市的企业围绕社会责任展开“逐顶

竞争”。

文章得到的政策启示为：其一，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催生”企业的“道德血液”。一方面，要

长效化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推进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应发挥文明城市评比对地方

政府行为的引导作用，逐步将企业社会贡献类指标纳入文明城市考核体系。其二，促进政府、公

众与企业共同参与文明城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过程。政府主体应增加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

立法制度、经济激励制度、行业性规定等正式制度供给。公众主体应在提升责任意识的基础上争

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并提高公众的监督。企业主体应发挥高层次人才在企业战略中的作用。

其三，强化社会责任的分类治理。一方面，试点城市要在省内起到示范作用，引导各批次试点城

市良性竞争。另一方面，根据企业产权性质与内部控制的差异，逐步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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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ivilized Cities Generate “the
Blood of Enterprise Moral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ang Yali,  Hou Linqi,  Zhu Jin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2003, China)

Summary:  In recent years, the concept of the “third type of distribution” promoted by the hand of soci-

ety has been mentioned many times in government meetings, emphasizing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orality

and culture, social forces carry out supporting the weak through voluntary donation and philanthropy, which

calls on enterprises to bear social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this,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matches the data of China’s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9 to 2019 with the data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to construct an unbalanced panel, and uses a multi-point DID model to analyze how

to improv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civilized c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establishment of civilized cities can promot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pilot cities. (2) The es-

tablishment of civilized cities can promot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y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envir-

onmental regulation, optimizing the quality of enterprise executives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 credit environ-

ment. (3) The policy effect of civilized cities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heterogeneous. The policy ef-

fect of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reas, and that of

areas with sound legal environment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areas with backward legal environment; the policy

effec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with no

defects in internal control are stronger than those with defects in internal control. (4) The diffusion of the pilot

policy of civilized cities will enhance the policy effe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ivilized cities on corporate so-

cial responsibility.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The topic selection widens the research di-

mension of the exter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2) Aiming at the research

of intermediary mechanism and the discussion of policy diffusion effect, this paper deepens the research depth

of policy pilot papers. (3) This paper constructs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hrough the citi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Pearl River, which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overcoming the endogenous prob-

lems of civilized citie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we should improve urban

civilized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role of enterprises in the “third type of distribution”. Secondly, we

should mobilize the participation of government, enterprise and society to form the joint force of urban civiliz-

ation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governance. Finally, we should guide the benign competi-

tion of pilot cities and strengthen the classified governa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establishment of civilized citi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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